
在“朋友圈”刷屏的“卖文”
筹款救女事件被逆转。昨日，当
事人罗尔发文致歉，然后又发
声明，表示将原路退回赞赏资
金。这个姿态或许能让那些“稀
里糊涂地感动，不明不白地捐
款”者稍微平复一下愤怒的情
绪。但是，如果因为此事的荒诞，
就让一些善良的人变得冷漠，对
他人的苦难不再有任何的悲悯，
那么这样的结局将比金钱的损
失更让人痛心。从此之后，弱者
的求助之路会更加狭窄，而社
会人心只会越发坚硬冰冷。唯
有以此为契机，健全和完善互
联网捐助制度，才能真正消解
此事的负面效应。

罗尔的女儿确实身患重
症，他想通过“卖文”减轻由此
带来的压力，原本无可厚非。公

众不能接受的是，他并没有如
实披露个人信息，尤其是个人
财产状况和女儿治疗费用，因
为很多人不吝“赞赏”并非是被
文章所打动，而是出于对作者
个人处境的同情。无论打赏者
给了多少，他们的目的是要援
助一个为救女儿而陷入困境的
父亲。如果他们发现作者的个
人财产足够承担治疗所需费
用，他们“赞赏”的金钱甚至还
可能让这个父亲因为女儿的生
病大赚一笔，其中的绝大多数
人肯定要愤怒的。即使其他求
助者没有像罗尔那样刻意隐
瞒，也可能出现捐助者不愿意
看到的局面，那就是因为“爱心
过剩”导致善款被滥用或挪用，
这都背离了慈善的本意。

得益于互联网技术的进

步，“点对点”的捐助变得越来
越灵活便捷，罗尔仅凭两篇网
文就在几天之内募集了两百多
万元善款，足以证明这种求助
方式的高效。但是网络募捐作
为一种新兴事物，还缺少比较
系统的规范，比如什么样的人
才有权利求助，求助者在接受
捐助时要尽到哪些义务，包括
披露哪些信息，在法律上都没
有明确规定。长此以往，求助者
只能在网上“比惨”或者“卖情
怀”，而罗尔的网文两者兼备，
一下子“被钱砸晕了头”也不奇
怪。要解决“点对点”的捐助弊
端，必须不断地提高它的透明
度，首先要保证捐助者知道募
捐者究竟需要多少资金可以解
除困境，如果有多余资金，将用
到何处，又由谁来监管。如果这

些“格式条款”都先写明了，很
多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罗尔筹款事件因为瑕疵太
多，挫伤了很多捐助者的善心，
已经有旁观者很郑重地告诫自
己“低智商的善良，不如高智商
的冷漠”。这种“经验之谈”未免
太极端、太残酷，不能因为出了
一个不诚实的罗尔，就放弃了那
些真正需要救助的“罗一笑”们。
做慈善不仅需要悲天悯人的心
肠，还应该有百折不挠的坚韧，
善良的人不能因为遇到了一个
不诚实的“罗尔”就不再相信慈
善。“郭美美事件”的爆发，已经
重创了官办慈善机构，如果罗尔
筹款事件再使得依托互联网的
民间慈善陷入困境，最终将加剧
每个人的不安全感。

不要让罗尔成为另一个郭美美

要解决“点对点”的捐助弊
端，必须不断地提高它的透明
度，首先要保证捐助者知道募
捐者究竟需要多少资金可以解
除困境，如果有多余资金，将用
到何处，又由谁来监管。如果这
些“格式条款”都先写明了，很
多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保护产权

葛舆论场 □王学钧

《意见》发布意义非凡。
《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完善
产权保护制度 严格依法保
护产权》指出，“中共中央、国
务院印发的《关于完善产权保
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
见》，是完善产权保护制度的
纲领性文件，是党和国家保护
各种所有制经济组织和公民
财产权的重大宣示、庄严承
诺，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社会主义法治经济的重大
改革举措。”《工人日报》评论
文章《产权保护政策给了公众

“定心丸”》认为，《意见》给出
了“实实在在的政策‘红利’”，
让公众看到了国家强力推进
改革的决心，增强人民群众财
产财富安全感，给公众吃了

“定心丸”。凤凰评论《产权制
度是经济转型成败的测量仪》
认为，“《意见》勾勒出的产权
保护宏图，是中国经济社会转
型成败的测量仪和试金石，有
效的产权保护是激发经济社
会活力的基石。”

将“坚持平等保护”作为
产权保护的第一原则，强调

“以公平为核心，坚持平等依
法，对公私财产一视同仁”，成
为《意见》最大亮点之一。《南
方都市报》社论《平等保护产
权，不应公私有别》充分肯定
了《意见》的“现实针对性”，强
调要让私有产权得到“应有

的、比现在更好的保护”。新华
社评论文章《公私财产保护须
一视同仁》指出，坚持平等依
法保护，要健全以公平为核心
原则的产权保护制度。“根本上
是要完善法律体系和制度安
排，坚持权利平等、机会平等、
规则平等，废除各种不合理规
定，消除隐性壁垒，保障各种所
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
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市场竞
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

对《意见》所提出的产权
保护措施，媒体各有侧重地做
出探讨。《经济日报》评论文章

《织密产权保护屏障》指出，产
权保护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
程，其根本手段就是制度化、
法治化。“要以制度之力，划定
不同所有制经济产权的清晰
界线，彻底消除假借公权力侵
害私有产权等现象，及时填补
产权保护的法律空白，建立起
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
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
和产权保护法律体系。”《第一
财经日报》评论文章《产权保
护的意义》认为“产权保护归
根结底必须落实到司法层
面”，“《意见》的实际效果能到
什么程度，端赖司法系统的改
革和实践”。

《法制日报》评论文章《纠
正冤错案是保护产权突破口》
认为，从当前产权保护的现状
和存在的实际问题出发，纠正
涉及产权保护的冤假错案是

个“突破口”———“如果能够抓
住典型，查明事实，辨别是非，
还相关人员或企业公道，就能
通过办理一案教育一片，起到
法律效果与宣传产权保护社会
效果的有机统一。”《光明日报》
评论文章《产权保护需要立起

“南门之木”》也借商鞅变法的
故事表达相似观点———《意见》
的落地急需一根“南门之木”来
树立其权威性，急需“以一批具
体的个案正义来加深人们对产
权的认识，纠正那些在社会上
有强烈影响的涉产权的冤错案
件来安人心、稳投资、促增长”。

推进产权保护法治化的
关键在政府。正如中国（海南）
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
所说，“无论是产权的有效界
定，还是依照法律程序保护产
权，都离不开政府作用。从改
革实践看，完善政府守信践诺
机制对于产权保护法治化具有
决定性影响。”《北京青年报》社
评《依法保护产权让“有恒产者
有恒心”》指出，“保护产权之所
以是依法治国的重要标尺，是
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石，很
大程度上就体现于对权力的约
束，必须恪守政府管理与市场
竞争的边界，不将公权力凌驾
于法治之上。”《新京报》评论文
章《把保护产权当做改革施政
的一项标准》甚至认为，“应该
调整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要
素指标，增设产权保护项目，
细化产权保护‘负面清单’。”

保护劳动者不止于终结“末位淘汰”

□侯坤

最高人民法院11月30日
公布的《第八次全国法院民事
商事审判工作会议（民事部
分）纪要》明确，用人单位在劳
动合同期限内通过“末位淘
汰”或“竞争上岗”等形式单方
解除劳动合同，劳动者可以用
人单位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为
由，请求用人单位继续履行劳
动合同或者支付赔偿金。

作为一项以绩效考核排
名为基础的人事管理制度，末
位淘汰制从其诞生伊始，就充
满了争议。一方面，用人单位
认为末位淘汰制有监督激励
作用，可以充分调动职工的工

作积极性；另一方面，末位淘
汰制成了用人单位与职工解
除劳动合同的理由，职工的个
人权益疑似因此受到侵害。那
么，末位淘汰制到底属不属于
违法呢？对于这一问题，此前
答案并不明确，各方各持己
见，无法达成一致，形成一种

“各有各的理”的僵持局面。
此前，用人单位以末位淘

汰制“淘汰”职工，其举动虽然
没有相关法律作为依据，但职
工若想维权同样缺少法律法
规的明确支持。这时候，用人
单位面对争议可以百般狡辩，
维权职工一时也难以充分反
驳，甚至包括法院、劳动仲裁
机构等，在遇到类似案例时，
都可能因为没有明确的法律
法规而陷入为难之中。

表面上，双方有权各说各
的理，但实际上，用人单位总
是更强势的一方。所以，为了
扭转劳资双方权利地位的不
对等，必须有人站出来为职工
权益鼓与呼，更要有法律法规
出台作为职工维权的强大靠
山。对此，最高法发布纪要，称
用人单位在劳动合同期限内
通过末位淘汰解除合同违法，
可以说明确为末位淘汰制定
了性，彻底平息了关于末位淘
汰制是否违法的争议，如同为
职工维权注入了一针强心剂。

这样一来，用人单位行为
明确违法必定无力辩驳，维权
职工则有了依法维权的方向和
底气，法院及劳动仲裁部门更
是从此有法可依，对不合法的
末位淘汰制依法治理。简而言

之，最高法明确末位淘汰制违
法，等于将末位淘汰制的定性、
法理、裁判等都一一梳理清楚
了，从此末位淘汰可以休矣。

当然，说到那些损害职工
权益的人事管理制度，末位淘
汰制可能只是其中的一个典
型。如今虽然末位淘汰制被明
确属于违法，但用人单位仍有
可能私下设立推行其他类似
的不合理制度，来挤压侵害职
工的正当劳动权益。所以，有
关部门必须将职工权益保障
作为一项长远持续的工作来
抓。终结末位淘汰制不应是职
工权益保障工作的终点，而应
成为职工权益保障水平向更
高层次迈进的新起点。

中共中央、国务院日前正
式印发《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
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下简
称《意见》）。这是我国首次以中
央名义出台关于产权保护的顶
层设计。兹事体大，关乎中国经
济的健康发展与中国社会的长
治久安。作为我国产权保护史
上一个里程碑式的纲领性文
件，《意见》积极顺应时代潮流、
呼应社会期待，在舆论场引起
强烈反响。

葛一家之言

葛记者来信

老板不等于企业家

□杨飞越

不久前，我省一知名民营企
业家接受采访时不无忧虑地说，
现在很多老板不能称之为企业
家。在日本，企业破产了，老板会
跳楼自杀，或卷起铺盖反躬自
省。咱们一些企业从银行拿到贷
款就算成功了，经营得一塌糊
涂，却把自己包装得金光闪闪，
花尽心思办移民，通过境外投资
渠道把个人资产转移走。这样，
企业即便破产了，对他个人也造
成不了多大的经济损失，只给银
行和当地政府留下一个烂摊子。
在他看来，国家应采取严厉措施
谨防资本外逃，还应加大产权保
护。这两方面是相辅相成的。

不仅如此，产权保护的缺
失，同时也会造成民间投资意
愿的下降。今年以来，中国民营
企业投资增速出现明显下滑。
究其原因，既有国内外整体经
济形势的影响，亦与民营企业
缺乏相应的安全感相关。这其
中，一些地方政府“新官不理旧
账”，不能履行招商引资时的承
诺、没有及时解决企业诉求等
亦是不容忽视的问题。

产权保护的缺失，还加大
混合所有制改革等重大改革制
度的困难。我省一民营企业负
责人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混合所有制对很多民营企业
来说只敢远观，不敢尝试，有疑
虑。这包括：第一，政府拿来进行
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项目，是不是
都是难啃的骨头；第二，民营企
业在合作中有没有平等的话语
权，大量的资金投进去，会不会
是“开门迎客，关门打狗”。

当前产权保护不规范之
处，不仅体现在立法环节，也存
在司法、执法等环节。近年，有
些地方在“打黑”或者民事案件
执法过程中，存在非法扣押、冻
结、查封、处置、拍卖，有的甚至
不拍卖，就直接贱卖，一名企业
家坐牢，企业就走向破产之路。
这是令人头疼的事。

经济学家吴敬琏说，《关于
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
权的意见》是一个顺应时代潮
流、呼应社会期盼的纲领性文
件，关乎中国经济的转型。也就
是说，如果执行好，会起到振兴
实业的作用，同时利于汇率稳
定，防止资金外逃。（作者为经
济新闻中心记者）■投稿信箱：qilupinglun@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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